
部门解读｜《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 

近日，省政府发布了《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省

政府令第 325号），该《办法》自 2019年 9月 1日起施行。作为

我国目前第一部专门规范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政府规章，《办

法》的颁布实施，对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有效防范冲击

地压事故，保障煤矿职工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我省煤炭行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立法的背景和必要性 

冲击地压是特殊的矿山压力现象，也是煤矿开采面临的最严

重的灾害之一。我省有冲击地压矿井 42 处，占全国 30%；埋深超

过 1000米的冲击地压矿井 20处，占全国 47%，是全国冲击地压灾

害最严重的省份。2011 年以来，我省共发生 9 起煤矿冲击地压事

故，造成 36 人死亡，13 人受伤，仅去年山东龙郓煤业“10·20”

事故就造成 21人死亡，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形势十分严峻。 

目前，在冲击地压防治领域，国家还没有专门规范煤矿冲击

地压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2016年 10月以来，国家煤矿安

全监察局先后发布《煤矿安全规程》和《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

对煤矿安全生产和冲击地压防治工作作出了规范。这两个规范性

文件实施后，对预防冲击地压事故发生，提升煤矿企业冲击地压

灾害预防和治理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文件确定的主要制

度和措施比较原则，缺乏刚性措施，约束力不强，无法满足我省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有的煤矿企业在生产管理中



还存在冲击地压防治意识不牢、工作措拖不硬、隐患排查治理不

深入、风险管控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在认真总结我省煤矿企业

开展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针对性强、可操

作、切合山东实际的政府规章十分必要。 

二、主要内容 

《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共 7章 54条，主要内容包

括： 

（一）明确了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和责任主体。

首先，确立了区域先行、局部跟进、分区管理、分类防治的冲击

地压防治工作原则；其次，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在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中的责任分工；第三，进一步明确了

煤矿是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煤矿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

制人是冲击地压防治的第一责任人。 

（二）完善了冲击地压煤矿安全生产制度。一是明确并细化

了冲击地压矿井的范围和管理要求；二是规定了煤矿企业必须建

立健全防冲制度，并建立专业防冲机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三

是健全了防冲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按吨煤不少于 15元加提安全费

用，专款用于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四是将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三

限三强”上升为法律规范，重点规定了限人员、强支护制度。 

（三）强化了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的具体措施。一是确立了煤

层冲击倾向性鉴定和危险性评价制度，煤矿企业应当根据评价结

论编制防冲设计，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二是确立了冲击



地压危险性监测制度，细化了监测设施、监测技术、预警机制以

及紧急处置机制等；三是对作业现场冲击地压防治作出了具体规

范，细化了卸压施工、检验方式和工作面支护的具体要求，并对

智能化开采、巷道作业、现场撤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四）规定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服务保障责任。为了加强煤矿

冲击地压防治工作，我们在草案中单设“保障措施”一章，明确

规定有关部门在隐患排查治理、采煤信息协调、煤矿经营考核、

新技术研发、矿震监测和台网建设等方面，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

工作提供指导与服务。 
 


